高青县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按照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部署要求，结合高青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     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各项决策部署，统筹兼顾，突出重点，加大全县文旅工作重点领域的主动公开力度，进一步规范公开内容，完善公开制度，优化公开平台，增强公开实效，不断提升政务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全面提升我县文旅工作的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，为产业兴县、新型工业化强县建设贡献文旅力量。
二、基本原则
1、坚持“依法公开”的原则。除以下信息以外的政务信息都必须公开：国家秘密；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2、坚持“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相结合”的原则；
3、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合法、真实、便民、及时”的原则；
4、坚持“谁制作、谁更新、谁审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
三、工作内容及责任分解
（一）、工作内容
       完善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。根据“三定”规定和权责清单，按照市政府办公室部署要求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全面梳理、完善和规范，明确公开内容，做到内容完整、指向精确、责任明晰，完善规范后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开。调整政务公开工作责任分工，优化工作流程，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更加规范高效。
（二）、责任分解
          1、制定、发布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     时间：6月底前）
          2、制定、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     时间：12月底前）
          3、按照市政府办公室要求，推进政务公开重点工作任务落实，按时报送工作落实情况等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     时间：长期坚持）
          4、及时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（涉密的除外），并将公开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，其他相关科室：组、中心、馆，时间：长期坚持）
四、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信息公开的方式：通过多种方式主动公开政务信息，以县政府网站为主要的信息发布渠道进行信息公开。
（二）信息公开的程序：各科室应公开的信息，由各科室准备或起草，经科室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审核后，提交局主要领导审阅后，由局办公室统一向外发布。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要求和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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